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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

致：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四川律大律师事务（以

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作为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，遵循诚

实、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

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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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引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文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：

天全市政公司 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本期债券
雅安市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

投资项目

雅安市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应的客运中心投

资项目

元 人民币

二、律师应声明的事项

1、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

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委

托事宜的合法、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

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2、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，并

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，

该等资料、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。本所律

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

行了必要的讨论，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

证明文件。此外，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

少资料支持的问题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、

备忘录，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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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

不对会计审计、验资、资产评估、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、验资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、专项

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

些数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，本所律师

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，对此本所律

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。

4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事

先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

5、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作上述

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6、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

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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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申请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

1、机构基本情况

名称：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18255510387182

类型：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李绪银

注册资本：60,000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10 年 3月 11 日

登记机关：天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登记状态：存续（在营、开业、在册）

住所地：天全县建设路 248 号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市政设施管理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工程

管理服务；招投标代理服务；新型建筑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

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城市绿

化管理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金属矿石销售；

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；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；金属材料

销售；新型陶瓷材料销售；稀土功能材料销售；电线、电缆经营；机

械电气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砖瓦销售；水泥制品销售；电气设

备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；配

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；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；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

售；耐火材料销售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停车场

服务；物业管理；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（非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

出版单位）；木材加工；木材销售；娱乐性展览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

矿物洗选加工；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电动汽车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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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基础设施运营；固体废物治理；房屋拆迁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城市生活

垃圾经营性服务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

程总承包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建设工程勘察；工程

造价咨询业务；燃气汽车加气经营；燃气经营；矿产资源（非煤矿山）

开采；演出场所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2、机构资格

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国有控股公司。

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对应的政府性专项收入等均纳入天

全县政府性基金管理。

综上，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国有控股公司，具有停车场的经营资格及能力。根据《四川省

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征求意

见稿），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可依法使用专项债券发行后所

募集的资金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实施机构系经批准成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

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 项目情况

根据天全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

师核查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1、项目概述

本项目位于天全县城厢镇、始阳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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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现有露天停车场进行智慧化提升改造，新增充电桩；新建始

阳大型综合停车场一座（占地 19800㎡，建设管理用房 1000㎡ ），

城区综合停车场一座（占地 15400平方米，建设管理用房 800㎡），

天全县客运汽车站配套建停车场一座(6000㎡)，配套建设充电桩、智

慧管理系统、车辆冲洗房。

2、项目审批情况

目前，本项目已完成选址、用地预审、立项、环评等手续。

本项目后续工作的开展计划包括：项目设计、项目施工（包括开

/竣（交）工、主体完工等关键节点）等建设计划；据规划和测算结

果制定收购方案，报市政府批准后，组织实施；计划 24个月完成项

目建设。

本律所认为：本期债券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

项目，已纳入《天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
目标任务。

三、项目的公益性

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

化和调整，提高沿线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，增加就业，加快城镇化

进程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。

四、项目建设运行、债券资金管理风险及应对

建设项目的实施机构-天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《天全县智慧

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中对天全县

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存在的设计、技术、市场、财务等风险进行了详

细分析，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；对债券资金的管理，债券本息偿还风

险提出了相应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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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实施机构对项目建设、运行、债券资金管理做了

应有的准备工作。

五、专项评价报告

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蜀鸿会计师事

务所”）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《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价报告》，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

所认为：本项目收益为小车停车位收入、大车停车位收入、充电桩管

理服务费收入、充电桩电力收入，可用于还本付息资金为 23,776.70

万元，需要偿还的债券本息合计 13,400.00 万元，项目的偿债备付

率为 1.77 ，利息备付率 6.31。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金及利息并

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。预计本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

还债券本金及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本期债券具有较

强的抗风险能力。

据此，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符合《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专业机构测算的本期债券的

本息资金覆盖率大于“1”，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六、中介服务机构

1、会计师事务所

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项评价机构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

计机构并出具《专项评估报告》。

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成都市青羊区市场和监督管理局

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5105259050512322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四川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1月 2

日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会计师事务所编号：51040151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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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，在专项评价报

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2、律师事务所

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

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本所系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四

川省司法厅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25101200610188631 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

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；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七、结论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、机构均系经批准成立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具备实施项目

的主体资格。

2、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相应的批复文件，具备开工建设条

件。

3、本期债券投资项目采用综合体的方式开发建设，各投资主体

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，债权债务关系符合类似项目，不会对项目开发

建设产生不利影响。

4、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, 在项目实施机构对项目收益预测以

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条件下，本次评价的天全县智慧停车场建设项

目预期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

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四川蜀鸿会计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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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是具备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，出具《天全县智慧停车场

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》符合法律规定。

5、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、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质。





2

- 10 -



2

- 11 -



2

- 12 -



2

- 13 -


	第一部分 引言
	一、释义
	二、律师应声明的事项

	第二部分 正文
	一、申请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
	二、 项目情况
	三、项目的公益性
	四、项目建设运行、债券资金管理风险及应对
	五、专项评价报告
	六、中介服务机构
	七、结论


